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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禮博士  
 

 
1 .0 董建華政府於 1998 年 10 月提出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建議，是基於數個誤

解而作出的。這些誤解涉及不同範疇：第一在公眾意見方面、第二在香港管治架構下

兩個市政局的職能方面，以及第三在兩個市政局在發展香港實行“港人治港＂及根據

《基本法》發展全面由直選產生的政府的能力上所擔當的實效角色方面。  
 
2.0 報告所載的公眾意見及調查方法  
 
2 .1 對公眾意見產生的第一個嚴重誤解，是基於《區域組織檢討諮詢報告》（ 1998 年

10 月）所使用的方法造成的。所達致的結論，並非以科學方法抽查所得具代表性的公

眾意見或具代表性的專家意見為基礎，而是完全基於所謂“研究＂這個最為人所誤用

的其中一個方法所收集的數據，以得出純屬自我選取的“公眾意見＂。公眾意見的隨

機抽查結果很快便被置諸不理，而在調查中提出的問題或其得出的結果亦少有分析。  
 
2 .2 對於以不科學方法收集的意見，不論有關方面如何交待在數量和質量兩方面所作

的“均衡＂評估，均不能認真看待。諮詢報告所用的抽樣方法完全不能接受，故不能

據以作出嚴謹的結論，而尤其令人有如此想法的是，當局似乎只諮詢了 4 位學者，便

得出學術界的意見。要知道，即使是攻讀碩士學位的人，甚至是攻讀榮譽學士學位的

人，也不能使用這種研究方式來符合畢業要求。根據這種欠缺權威的“研究＂設計及

有欠妥善的“抽樣方法＂來作出政府的重要決定，以至帶來眾多回響及影響，實屬不

負責任的行為。此舉亦完全沒有必要，因為現時主要用以決定具代表性意見，而又為

人所熟悉的方法（例如審慎的意見調查方法、三角法等）多的是，且在香港懂得使用

這些方法的人亦為數不少。政府當局有需要重新研究其嚴重落後，且劣於進行的諮詢

公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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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於 1998 年 10 月 24 至 31 日期間使用 CATI 隨機訪問的 800
人中， 80％表示曾聽聞董建華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建議。這表示知悉有關建議

的市民甚多。在適當進行有關上述事宜的調查中，必需首先找出誰認識有關問題。在

80％ 18 歲以上享有香港居留權而對該等建議有認識的回應者中，15％支持廢除兩個市

政局， 8％雖支持廢除兩個市政局，但亦贊成“把其大部分權力及預算撥款轉交區議

會＂； 44％支持將兩個市政局合併為一； 17％則不想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而希

望予以保留；16％對各個方案均不置可否，甚或並無作出選擇。這表示有 61％的明顯
大多數屬意兩局合併或維持不變，只有 23％或在 4 個認識有關建議的回應者中約有一
個支持政府當局的意見。這些以科學方法調查所得的香港民意，只能說明諮詢報告如

何錯誤闡釋公眾對兩個市政局的意見狀況。其實並無大多數意見支持政府當局的建

議，甚至連接近大多數也談不上。政府當局應把所有就此問題研究民意的人集合在同

一房間內，以及／或舉辦一個為期一天的研討會，以便對有關的調查結果加以研究。

這將更能讓學者詳述及探討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從而或許可就有關結果達成真正共

識。跟著亦可進行民意調查，以澄清所提出的任何問題，並更清楚了解公眾意見的狀

況。一如第 2.2 段所述，或可以其他方法彌補電話調查的缺點，而如向專家及公眾人

士進行調查，亦可提供合適的選擇方案，並預計他們會有何反應。  
 
3.0 兩個市政局的架構及職能角色  
 
3 .1 有論據認為，兩個市政局為香港政治架構帶來多一層累贅的政客，這點其實並不

正確。對於 670 萬的人口來說，各級議會只有約 600 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作為市民的

喉舌，以及監察近 19 萬公務員和半政府機構員工的工作，與其他經濟及社會發展水平

相若的政府體系比較，數目絕不過多。廢除代議政制中此一整層架構，以及取消 600
位由選舉產生的市民代表中約 100 位，實為對香港過往的政制模式進行重大改變，並

因而違反《中英聯合聲明》及《基本法》所訂 50 年不變的莊嚴承諾。此等重大變動，

應予以更審慎研究，亦肯定應進行更多公開討論，尤其因為各項建議已予公布。單靠

一時的諮詢並非明智之舉，正因如此，不少政府的做法，是先發表初步文件（綠皮書），

詳列有關分析及各項建議，然後在進行深入的商議及討論後發表另一份文件（白皮

書），列明擬定的建議。在今次的諮詢工作中，這個做法理應仿效，但政府當局卻並

無採用。  
 
3 .2 此外，鑑於現時的立法會及區議會既有缺點又無實權，廢除兩個市政局，顯然就

是在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上倒退一步。建議中的變動亦與《基本法》的精神相違背，

因為《基本法》表明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較具代表性及問責性的政制。市政局

是香港最早由選舉產生的政制組織，並於 1952 年開始加入直選，雖然當時的選民範圍

相當有限，但到 1982 年，選民範圍便開始得以擴大。廢除此一整層政制組織，實屬重

大變動，須更小心及慎重考慮。歷史及長期的慣常做法所帶來的力量，不應如此輕易

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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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架構上，兩個市政局均是香港唯一一類組織，可讓由選舉產生的市民代表辯論

和制訂政策，以及管理預算。他們亦是香港唯一一類組織，在制訂政策及預算撥款後，

亦可“監察＂公務員執行他們的決定。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此種在世界其他地方均

視為“正常的＂政制模式，在香港卻被視為“行政主導＂政府的毒瘤，這的確荒謬之

極。只有兩個市政局的議員才在代表性、問責性及行政方面均擁有經驗，才能藉此適

當學習未來成功行政長官所絕對需要的技巧。相反，兩個市政局其實均應獲賦權釐定

差餉，只有這樣，公眾才認識到市政服務是有成本的，並就支出及差餉水平向他們的

代表嚴加問責。此外，亦應向兩個市政局的議員授予更多權力，以監察市政總署及區

域市政總署，使公眾選出來的代表所持具代表性及問責性的意見，可對他們的選區所

獲提供的服務效率，有更大的影響。  
 
3 .4 如有論點認為，不但要提供更有效率的服務，還要令僱客對有關服務更感滿意，

那麼便須把代表性及問責性連同效率一併研究。“以有效率的方式＂做些公眾不希

冀，或更甚的是令公眾感到氣憤的事，並不是真正的有效率。同樣，一如 10 月發表的

《進度報告》清楚表明，以有效率的方式做 96％的瑣事，並非與完成某項大事同樣重

要。即使能在若干分鐘之內回答電話，與確保新機場可成功啟用，在規模上並不相同。

公眾有權懲罰其代表失職，以宣洩其不滿情緒，這點頗為重要。廢除兩局便會使這個

洩憤的重要渠道消失，反而令市民更集中向公務員及行政長官發洩怒氣，這可會是一

個十分危險的情況。因此，兩個市政局的存在，確可減少輕微的不滿情緒累積至危險

程度的機會。  
 
4.0 兩個市政局在改善政制及提高民主程度的角色  
 
4 .1 該等以有效率為名，把現時兩個市政局的服務改由“政府＂提供的建議，完全忽

略兩個市政局在教育香港市民代議及負責政制的實踐及動力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在政

制上，公務員現時屬負責性，但不具代表性。立法會雖具代表性，但不能提出政策建

議，也不能管理預算案，在職能上亦不能監督任何部門。由於立法會無須就其行動全

面負責，便導致提出不負責任的建議或修訂，又或阻礙行政措施的實施。行政長官雖

屬負責性，但仍非完全具代表性，並獨立於公務員體系，就代表性及問責性兩方面，

向 19 萬名公務員施加壓力。這是一份艱巨得令人難以置信的任務。區議會與市民的距

離接近（至少有直接選舉的元素），但卻不甚有權實際監督影響其選區的各個政府部

門。此外，在定義上，區議會不能解決超越本區層面的事宜及問題，而這些事宜及問

題不但繁多，亦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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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立法會的人手並不足夠，只有 20 名透過地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在人手及職員方

面，均不足以處理超越有關地區層面的事務，例如水或空氣污染及交通等影響選區的

事宜。這些事宜需要專人在有關的層面處理。市政局可以是一個十分有用而具代表性

的組織，能處理在地區及地方層面上對香港市民造成影響的事宜。在現時的立法會，

有半數或以上的議員甚至沒有專注本地或地區事務，故不宜解決諸如公共地方監管、

使用政策及時間等事宜。不過，如某社區與另一社區的計劃有衝突，與市民並無任何

代表性接觸的政策局，亦不宜在他們之間作出決定。只有每天均監察社區事務及民眾

情緒而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才能忠實地反映社區的價值。  
 
5.0 結論及建議  
 
5 .1 現時，區議會的架構應予加強，並應獲得較大的預算撥款，以便為當地選區提供

服務。此外，區議會亦應與合併後的唯一市政局建立更緊密的聯繫。這些組織均應全

部直選，正如目前情況一樣，由代表社區的議員出任各個與市政局及區議會有關的委

員會。市政局應負責釐定差餉，最高可定至某一水平。市政局議員的責任亦應予加強，

使其可對新的市政署（市政總署與區域市政總署合併後的部門）的財政預算施加管制。

如區議會的架構得以加強或擴大其議員人數，市政局便可在某程度上縮減人數。最後，

政府當局可能會研究把各地區“市政化＂，例如在元朗、大埔、沙田和其他明顯公認

已都市化的地區推行“市長＂的選舉。現時很多市政服務皆由公務員負責，如能轉為

私營，將可改善各項服務。（美國有頗多例子證明將市政服務私營化的優點。）區議

會可以接管很多現時由兩個市政局負責的職能，但現時政府提出的建議並無做到這

點。因此之故，除非政府做到這點，以及直至做到這點之時，兩個市政局應予合併，

並非廢除。  
 
5 .2 無論如何，政制架構如作重大改革，原則上應以緩慢方式推行，必須先進行全面

詳細研究後，才可審慎決定有關的步驟。這是彷效《基本法》的發展模式，草擬《基

本法》的程序涉及在數年間進行起草及諮詢工作。《基本法》的模式是先定出一套改

革的程序，在數年間採取緩慢的步驟，其間亦有暫時停頓以再作諮詢。在引進重大改

革方面，《基本法》的模式較諸董建華現時的“革命性＂建議更為值得跟從，因為該

等建議會摧毀舊有的政制模式，卻不能引進足以應付日後各項挑戰的新政制模式。目

前的“諮詢報告＂應視為一份“綠皮書＂，以便在較長的時間內進行更科學化及更深

思熟慮的諮詢，從而制定更理想及較為人接納的地區管治方案。  
 
 
1998 年 11 月 2 日  
 


